
MD 611 (Rev 2023/09)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海事處

委聘合資格驗船師對本地船隻進行檢驗/圖則批准通知書 

(委聘通知書) 

(按《商船(本地船隻)條例 》(第548章)規定) 

致：本地船舶安全組  傳真號碼： (852) 2542 4679 

甲部： (由船東/船東代理人填寫)

原則上批准號碼：     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： 

船隻名稱：      船隻類別：    □ I      □ II □ III □ IV

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* 名稱： 

需進行的服務： □ 圖則批准     □ 初次檢驗     □ 定期檢驗     □ 換證/續證檢驗     □ 年度檢驗

需簽發的證書： □ 驗船證明書

□ HKAPP證書

□ HKOPP證書

□ 乾舷勘定證明書 /香港載重線證明書

□ 安全設備檢驗紀錄

□ 適合於運載危險品的聲明

檢驗地點：  □ 中國香港     □ 中國內地   (省份 / 城市) ： 

位置 / 船廠： 預期檢驗展開日期： 

我聲明： 

(a) 就以上所述，本人將委聘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為船隻進行有關服務；

(b) 本人會向上述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提供所有相關的檢驗紀錄、證書和獲批圖則(如適用)；

(c)* 本人同意並須海事處恊助向上述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 /認可漁船檢驗機構提供上述船隻相關的檢驗紀錄； 

(d) 自上次檢驗以來，上述船隻沒有進行過未經批准的改裝，船隻的固定壓載也沒有改變；及

(e) 如海事處需要對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進行複驗，本人同意向海事處披露任何

與複驗相關的必要資料，包括但不限於船隻檢驗視頻和照片。

附加資料(如有)： 

船東 / 船東代理人* 簽署：  

姓名(請以正楷填寫)：        日期： 

電話號碼：        傳真號碼： 

乙部： (由特許驗船師/特許機構/認可漁船檢驗機構填寫)

本人接受船東/船東代理人在甲部所述委聘。 

附加資料(如有)： 

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代表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代表* 簽署：      

特許驗船師 / 特許機構代表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代表* 姓名(請以正楷填寫)：  

 日期： 特許機構 / 認可漁船檢驗機構* 名稱： 

電話號碼：   傳真號碼： 

* 請刪除不適用者 

備註： 船東/船東代理人需將填妥的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海事處。 

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
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海事處用作船隻發證用途，也可能會被披露給其他部門/機構以作調查/檢控用途。根據《個人

資料(私隱)條例》(第486章)，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閲及改正在此申請表提供的個人資料。如須查閲或改正此申請表的個人資

料，請與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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